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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南灣湖娛樂飲食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1號34/2009。

南灣湖娛樂飲食商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南灣湖

娛樂飲食商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iação Comercial de Diversões e Res-
tauração Nam Wan Wu”及英文名稱為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Entertain-
ments & Catering Nam Wan W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

岸北京街怡德商業中心12樓F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促進會員愛

國愛澳，團結互助，關心、參與社會事

務，爭取和維護會員的合理權益，開展

技術交流活動及培訓項目，提高會員服

務素質，以適應社會的發展，舉辦各項

文康體等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之入會資格

本會會員分為商號會員及個人會員

兩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一）商號會員：凡具本澳營業牌

照之中小型餐飲企業、商號、工廠等，

經本會商號會員一人介紹，均得申請加

入本會為商號會員，每商號會員指定一

人為代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

商號具函申請改換代表人。

（二）個人會員：凡具本澳餐飲企

業營業牌照之工商企業、商號、工廠之

負責人（如董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

股東等），經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均得

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

（三）不論商號或個人申請入會，

必須承認及遵守本會章程，填寫申請表

格，並經理事會審查批准，在繳納入會

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四）通過理事會議決，得聘任會

員及社會賢能對本會有卓越貢獻者為永

遠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但沒有投票

權），在下次會員大會時給予追認。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但於本章

程修改後入會的新會員必須入會超過六

個月後才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

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

（六）享受本會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

議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

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

費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

之行為。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

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三個月者，

其會員資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是否

銷除該會員的資格擁有最後決定權。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

決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

由理事會決定及作出適當的處分；情況

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銷除該會員

的資格。

（四）商號會員處於破產狀況或已

停業者即喪失會員資格。

（五）個人會員不再擁有董事、行

政管理機關成員及股東身份時即喪失會

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一）本會的機構包括

了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二）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任期為

三年，得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是本會

最高權力機構。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秘書一名，均由大會選舉產生，

並由他們組成大會主席團及負責主持會

議。會員大會必須每年召開一次。

第十條——會員大會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理事

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

應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六）按理事會提名，授予名譽會

員榮銜；

（七）解散本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出，最少三名，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會主席一名、

副主席及理事若干人及秘書一人；

（三）理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

席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倘若表決

時票數相同，則理事會主席的投票具有

決定性。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職權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及預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

務，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

提交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

取消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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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

之問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八）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九）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第十三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

擔，包括法庭內外，均由理事會主席或

其授權人簽署方為有效。但一般之文書

交收則只須任何一位理事簽署。

第十四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屬本會

最高監察權力機關，最少三名，其總數

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及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

席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四章

第十五條——附則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若

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修

訂，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49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9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音樂劇舞台

英文名稱為“Macao Musical Stag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4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音樂劇舞台

Macao Musical Stage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 . 1——團名：澳門音樂劇舞台，
Macao Musical Stage。

1.2——團址：澳門台山巴坡沙大馬
路吉祥閣18樓E座。

* 經本團決議，會址可遷往任何地
方；

* 有需要時，可在團址以外的地方設
辦事處。

1.3——宗旨：致力推動和普及音樂
劇藝術教育，提供一個舞蹈、歌唱、演

戲和音樂的舞台，通過觀賞、學習、製

作、表演，讓音樂劇發展成本澳其中一

種藝術文化；培養本地音樂劇人才，促

進與外地相關專業團體的聯絡與交流，

達致提高本澳音樂劇藝術水平；透過此

多元化的藝術教育，讓青少年從中學習

正確的人生態度，建立自身的價值觀，

提高自信心，提升溝通能力，增強團體

精神等個人素質。

1.4——機構：本團體為一非牟利藝
術團體。

第二章

組織架構

2.1——本團設團長（主席）兼任藝
術總監、顧問、總監。

2 . 2——本團行政管理機構為執行
委員會。為確保本團之專業性，委員會

成員由本團主席作出邀請，職務由委員

會成員選舉產生，成員為三人或以上

單數組成，包括：委員會主席、秘書、

財政、對內事務委員、對外事務委員等

職務。委員會成員任期為一年（可連

任），如需要可經委員會商議取消或增

加職務。

2.3——本團監管機構為監事會，負
責監管本會之運作，成員為三人或以上

單數組成，設監事長、監事、秘書，監

事會成員任期為一年（可連任）。

2.4——本團設有團員大會，每年均
召開年度團員大會，以報告本團之運作

及未來發展方針。

第三章

團員

3.1——團員資格：

愛好音樂劇，有志推動音樂劇發展

的朋友，經執行委員會批核成為團員。

3.2——會籍期限：

會籍以一年計算，每年二月一日至

來年元月三十一日，每年收取團費一

次。

3.3——團員權利及義務：

3.3.1 優先參與本團組織的表演及活
動；

3.3.2 被邀成為本團執行委員會成
員、監事會成員；

3.3.3 維護本團聲譽、團章、支持本
團音樂劇的發展。

3.4——取消團員資格：

如作出違反本團團章，或損害本團

聲譽的團員，執行委員會將有權取消該

人士之團員資格。

第四章

經費來源

4.1——團費。

4.2——捐贈/資助。

4.3——各項活動服務的收益。

4.4——其他額外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4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1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悅海洋教育培訓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e 
Formação Oceano Alegre”

英文名稱為“Happy Ocean Education 
Training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5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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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海洋教育培訓協會章程

第一條——名稱及會址：

一、本會定名為“悅海洋教育培

訓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 Educação e Formação Oceano 
Alegre”，英文名稱為“Happy Ocean 
Education Training Association”；以下
簡稱「本會」。

二、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高利亞海

軍上將大馬路41號激成工業大廈第三期
10樓X座。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
門任何地方。

第二條——宗教及存續期：

一、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其宗旨乃

為培育優質人才，以博愛、真誠去推動

社會公益活動及互助、關懷的精神。

二、本會為永久性之社團，從註冊

成立之日起開始運作。

第三條——財政來源：

一、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員所繳交

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定期性之

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

收益；

二、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社團及

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等捐獻及資助

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四條——會員資格：

一、只要認同本會宗旨並遵守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者均可申請入會。一般

會員之加入，應由一位會員推薦，以書

面形式向理事會申請，而理事會有自由

及有權決定接納與否。

二、會員分為一般會員及榮譽會

員：

1. 一般會員須按規定繳交會費及年
費。

2. 榮譽會員得經本會邀請加入。

第五條——社員權利及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

務，即身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等權利，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

會的發展和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第六條——組織架構：

一、本會之組織為：

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架構及決

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須半數以上會員

的絕對多數票方為有效：如屬修改會章

之決議，則須獲出席會員大會四分之三

的會員之贊同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

年召開一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

召開，由理事長召集，需提前十五天之

前以書面通知。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

負責會員大會的主持工作。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理事一名或以上，但其成員人數

須為單數及不得超過七人。理事會的責

任為：

（一）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制定年度計劃；

（三）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

務報告。

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和

協調本會各項工作，理事協助理事長工

作。理事會決議時，須經半數以上理事

通過方為有效。

3.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兩名
或以上，但其成員人數為單數。監事會     
負責監督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及財務開

支。

二、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不可同

時兼任、每屆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會

從具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並可連選

連任。

第七條——經理事會批准，本會得

聘請有關人員為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

及名譽顧問。

第八條——本會責任之承擔：

本會得採用經理事會建議，並由會

員大會通過之內部規章，其內容及制度

在不違反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法規之原

則。並均按照悅海洋教育培訓協會之內

部規章及制度。

第九條——會徽：

本會得使用會徽，其式樣將由會員

大會通過及公佈。

第十條——其他：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oito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O 
Ajudante, Filipe Maria Rodrigues Me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創藝舞蹈協會

英文名稱為“Creation Dancing Associa-
tion”

英文簡稱為“CD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9/ASS/M1檔案組內，編
號為5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創藝舞蹈協會章程
Creation Dancing Association Constitutions

第一條

會名、會址

本會名稱：創藝舞蹈協會。

英文：Creation Dancing Associa-
tion，英文簡稱為CDA。

會址：澳門亞豐素街14F號李維士大
廈第一座6樓A座（本會有權更改會址）。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服務對象為所

有熱愛體育舞蹈人士而設立，提倡及發

展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關注及維護體

育舞蹈會員的合法權益。本會宗旨是致

力推廣舞蹈運動，讓舞蹈運動能普及到

社會各個階層，並致力培育及提高兒童

及青少年的舞蹈藝術水平，發掘他們對

音樂的興趣、對自己身體的感知，並希

望藉探索加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聲音

及動作的敏感度，從而開闊他們欣賞音

樂及舞蹈的層面。

第三條

會員

不論性別、年齡、國籍，對體育舞

蹈有一定認識，有志在體育舞蹈方面發

展的本澳居民，願意遵守本會會章，經

本會理事會確認，可申請入會，會員分

名譽會員，（免入會費），普通會員。

第四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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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享受本會之福利及參與各項

培訓、比賽等活動之權利；

三、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利；

四、有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會各項決議之義務；

五、有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會

務發展之義務。

第五條

組織

一、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年舉行
會議一次，在召集書指定時間內有超過

半數會員出席或無論出席會員數目多

少，在法定時間三十分鐘後召開；應理

事會提議，亦可召開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會
長一名及副會長一至二名；

3.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
章，制訂會務方針，討論及決議本會之

重大事宜，選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成

員。

二、理事會：

1. 為本會最高會務管理及執行機
構，理事會會議不定期召開；

2. 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人數必
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

一名及財政一名，其餘為理事；

3. 第一屆理事會由會長委任，其後
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4. 理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5. 執行會員大會議決的事項，制訂
年度工作計劃，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

動及財政報告。

三、監事會：

1. 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理事
會對會員大會議決的執行，監查會計賬

目，以及就其監察活動向會員大會提交

意見書；

2. 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
名，監事二名；

3. 第一屆監事會由會長委任，其後
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監事會；

4. 監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六條

經費來源

熱心人士捐獻或贊助及任何法律批

准的其他收入。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6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3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de Macau

e em inglês Every Nation Church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vinte e quatro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no maço número dois mil e nove bar-
ra ASS barra M um, sob o número quarenta 
e oito, um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
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e sede)

Um. A associação religiosa criada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denomina-se, para to-
dos os efeitos legais, em português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de Macau» e em inglês: 
«Every Nation Church Macau».

Dois. A Associação tem a sua sede na 
Rua de Bragança, Edf. Wabao, Bloco 4, 3.º 
andar T, Taipa, sem prejuízo de criação, por 
motivo da sua actividade, de lugares de 
cultos e acção social, bem como de departa-
mentos ou missões dentro e fora do Territó-
rio, e a sua duração e por tempo indetermi-
nado, a partir de hoje.

Artigo segundo

(Associados)

Um. Fazem parte da Associação as pes-
soas singulares que tiverem sido admitidas 
como membr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sob 
proposta do Pastor, e cujos nomes constem 
dos registos da Igreja.

Dois. Só serão admitidas como membros 
as pessoas que professem a Cristo como 
Salvador pessoal e que vivam em conformi-
dade com os princípios, doutrinas, ordem e 
disciplina da Associação, cujos ensinamen-
tos se baseiam na Bíblia Sagrada, autorida-
de suprema aceite pela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International, comummente chama-
das Pentecostais.

Três. Poderão ser excluídos da Associa-
ção, por decisão da Assembleia Geral, os 
membros cuja vida moral e espiritual não 
estejam em conformidade com a ordem, 
doutrina e disciplina da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Macau.

Quatro. A readmissão de membros excluí-
dos é efectuada por proposta do Pastor e da 
competência da Assembleia Geral.

Artigo terceiro

(Direitos e deveres dos Associados)

São os direitos dos Associados:

Um. São direitos dos Associados da Igre-
ja de Todas as Nações Macau, a participa-
ção nas eleições de cargos na Direcção e no 
Conselho Fiscal.

Dois. Examinar os livros e arquivos da 
Direcção e do Conselho Fiscal.

São os deveres dos Associados:

Um. Obedecer os regulamentos e as nor-
mas da Associação.

Dois. Participar das reuniões da Assem-
bleia Geral quando convocados.

Três. Se portar decentemente na socieda-
de, honrando o nome da Associação.

Artigo quarto

(Fins)

A Associação tem por objectivos:

a) Prestar culto a Deus, segundo o ensino 
das Sagradas Escrituras;

b) Instruir os seus membros nas doutrinas 
evangélicas ensinadas pelas Assembleias de 
Deus;

c) Difundir o Evangelho de Cristo, no-
meadamente através de conferências públi-
cas, serviços religiosos, reuniões ao ar livre, 
campos de férias e publicações de livros, 
jornais, folhetos e audiovisuais;

d) Prestar assistência espiritual nos lares, 
hospitais, prisões ou em qualquer outro 
lugar onde a presença dos seus Ministros 
Evangélicos seja reque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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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romover a solidariedade social através 
de acções de beneficiência, assistência hu-
manitária e ajuda a famílias necessitadas; e

f) Promover a investigação religiosa que 
vise a valorização e a continuidade da he-
rança cristã em Macau.

 Artigo quinto

 (Defesa dos interesses dos associados)

A Associação defenderá os interesses 
legítimos dos seus associados juntos do Go-
verno de Macau, assim como de outras enti-
dades que achar convenientes e necessário.

Artigo sexto

 (Património)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é constituí-
do por:

a) Contribuições voluntárias dos seus 
membros e, bem assim de quaisquer he-
ranças, legados ou doações de que venha a 
beneficiar; e

b) Bens imóveis ou de outra natureza, 
adquiridos a título gratuito ou oneroso.

Artigo sétimo

(Realização dos fins)

Para a realização dos seus fins pode a As-
sociação:

Adquirir, comprar ou onerar bens imó-
veis ou de outra natureza para a instalação 
de Igreja; 

Dispôr dos mesmos bens livremente a 
administrá-los, nos termos por que o podem 
fazer, segundo a lei civil, as pessoas colecti-
vas;

Contrair empréstimos requeridos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da Associação, nos ter-
mos e condições previamente aprovados; e 

Organizar livremente as suas actividades 
com a utilização dos meios adequados.

Artigo oitavo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Macau.

A Assembleia Geral;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e

Conselho Fiscal.

Artigo nono

(Responsabilidades)

Um. Todas as actividades religiosas ou es-
pirituais, desenvolvidas pela Associação, são 
da exclusiva responsabilidade do Pastor, 
assessorado por outros irmãos escolhidos 
para o efeito, conforme as regras e as tradi-
ções das Igrejas Pentecostais.

Dois. O Pastor tem assento, por direito 
próprio, e voto de qualidade, na Assembleia 
Geral e Direcção.

Artigo décimo

( Duração de mandato)

Os cargos colectivos dos órgãos da As-
sociação serão desempenhados por man-
dato com duração de um ano, sem limite 
de reeleição.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obe-
rano da Associação, é composto por todos 
os membros e reúne ordináriamente, uma 
vez por ano, e extraordináriamente, sempre 
que convocada pelo Pastor, pela Direcção, 
pelo Conselho Fiscal ou a requerimento de 
quinze membros da Associação.

Dois.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elo Pastor, que presidirá, e por 
dois membros por este escolhidos para se-
cretariar.

Três. Compete a Assembleia Geral:

Eleger e destituir os membros efectivos 
dos restante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Aprovar as contas da Associação, me-
diant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e

Tomar todas as deliberações que lhes 
sejam legal ou estatutariamente atribuídas, 
tendo em vista o progresso da Associação 
da boa harmonia dos seus membros.

Artigo décimo segundo

(Direcção)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três ele-
mentos; Director-presidente, vice-director 
e um secretário, esse órgão representará à 
Associação, por intermédio do seu Director-
-presidente, activa e passivamente, perante 
quaisquer entidades oficiais ou privada; e 
também lhe confere autonomia para gerir 
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apresentando 
à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um relatório 
financeiro e de actividades.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nselho Fiscal)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três 
elementos; presidente e dois vogais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Artigo décimo quarto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Fiscal)

Um. A este Conselho compete dar pare-
cer sobre qualquer assunto financeiro que 
lhe seja apresentado pela Direcção, e sobre 
as contas anuais apresentadas por esta As-
sembleia Geral.

Dois. Fiscalizar a actividade patrimonial 
e financeira da Associação, aconselhando 
a Direcção, a pedido desta, em matéria de 
âmbito administrativo e financeiro.

Artigo décimo quinto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Um. Convocar e presidir as reuniões do 
Conselho administrativo e fiscal.

Dois. Indicar, à Assembleia Geral e ao 
Conselho Fiscal, o Secretário Executivo.

Três. Assinar as actas das reuniões da Ad-
ministração e do Concelho fiscal.

Quatro. Autorizar o pagamento das 
despesas eventuais não discriminadas no 
orçamento da Igreja de Todas as Nações  
Macau. 

Artigo décimo sexto

 (Extinção e destino dos bens)

Um. A Assembleia só pode ser extinta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em 
sessão extraordinária.

Dois. Ao aprovar a extinção e inerante 
dissolução do seu património, a Assembleia 
Geral deliberará sobre o destino a dar aos 
bens.

Artigo décimo sétimo

(Norma transitória)

Enquanto não forem eleitos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haverá uma comissão directi-
va, composta pelos associados dos fundado-
res:

DIRECÇÃO:

a) Director-presidente: Ramon Nepomu-
ceno Verzosa Jr.

b) Vice-presidente: Alejandro Orinas Ja-
c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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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ecretário: Miriam Ison Mangilit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do Conselho Fiscal: Lauro 
Rosario Dela Cruz

b) Vice-presidente: Rogin Alforque Pasi-
mio

c) Secretário: Genesis Simon Vargas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3,6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3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國際天然礦物晶體研究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de Pesquisas de Cristais e 

Minerais Naturais”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Crystal & Natural Miner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9/ASS檔案組第
21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國際天然礦物晶體研究協會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屬非牟利性質團

體，無存立期限，中文名稱“澳門國

際天然礦物晶體研究協會”、葡文名稱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de Pesquisas de Cristais e Minerais 
Naturais”、英文名稱“Macau Inter-
national Crystal & Natural Mineral Re-
search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於澳門慕拉

士大馬路157號“激成工業中心”第2期
六樓“J”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  

凝聚愛國愛澳之心，促進澳門與世

界各地對天然礦物晶體有興趣人士進行

研究交流，增進友誼。

第二章

會員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及經常

參與本會活動的人士，經申請後由理事

會審批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a） 出席會員大會；

b） 參加本會一切活動；

c）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d）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e）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和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a）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的規章及決議；

b）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及樹立本會良
好聲譽。

第三章

會務架構

第七條——一、會務機構的組成：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會務機構成員由所有完全享有

會員權利的會員組成。

三、會務機構每屆任期兩年，可連

選連任。

會員大會

第八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

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設一名會長、兩名副

會長及若干名秘書，成員必須為單數。

第九條——一、全體會員每年舉行

一次平常會議；

二、基於以下原因召開全體會員特

別會議：

a）應會長要求；

b）應理事會及監事會合共超過半數
以上成員要求；

c）應超過半數以上完全享有會員權
利的會員要求；

d）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推選副會長中一人代行職務。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職權：    

a）推選會務機構成員；

b）制定本會活動方針； 

c）審批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書和年
度財政報告書。

第十一條——一、召開會員大會，

須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

前八天透過簽收的方式通知所有會員，

通知書內須列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二、開會時必須有大多數會員出

席。若超過指定時間一小時後，不論出

席會員人數多寡，均可召開會議。

理事會

第十二條——一、理事會為本會執

行機構；

二、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兩名副

理事長及若干名理事組成，成員必須為

單數；

三、若理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在副理事長中推選一人代行職務；

四、理事長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

第十三條——理事會職權：  

a）解釋本會章程；

b）管理日常會務及財務；

c）制定管理規章；

d）招收會員；

e）制作年度工作報告書和財務報告
書；

f） 委任本會代表；

g）實施法律及本會章程內並無授予
會內其它機關的職權。

監事會

第十四條——一、監事會由一名監

事長、若干名副監事長或監事組成，成

員必須為單數。

二、若監事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在副監事長中推選一人代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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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一、 監事會職權：

a）監督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的運作；

b）查核本會的財務；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賦予的其他
義務。

二、監事會可要求本會的行政管理

機關提供必要或適當的資源及方法以履

行其職務。

第四章

本會資產

第十六條——本會資產由外來贊

助、捐贈、會員會費及其他合法收入所

組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修改本會章程，由會

員大會依法律程序議決。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3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林寶堅尼車會

Associação de Lamborghini de Macau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9/ASS檔案組
第2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林寶堅尼車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林寶堅尼車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Lamborghi-
ni de Macau”，英文名稱：“Macao 
Lamborghini Association”，英文簡稱 ：
“M.L.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是一個非牟利的體育組織，宗

旨是推廣和發展體育活動，配合中國-澳
門汽車總會籌辦各項賽車運動。

第三條

會址

澳門漁翁街388號南豐工業大廈第一
期地下A舖，經理事會決議可遷往本澳
其他地方。

第四條

內部規章

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章程的

原則下，得用內部規章詳細列明據位人

及會員之權利和義務，據位人及會員之

加入，退出及除名的條件，各機關之運

作形式，權力，義務，選舉及會議制

度。

內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

限均屬會員大會。

第五條

組織架構

本會得邀請各界社會賢達予以本會

督導及指導，並以榮譽或名譽之尊稱。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

組成，並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一名會

長、一名副會長和一名秘書。會員大會

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本會的

發展方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或者在必要的情況下，由理事會主席或

者會員大會會長召開，但至少要提前十

日以掛號信通知（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

會之出席人數，於通告指定之時間若有

過半數會員出席，又或三十分鐘後第二

次召集時，若有三分之一會員出席時，

則該次會員大會視為合法，議決從出席

者過半票數取決生效，法律另有規定者

除外。

理事會——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由三人或以上之單數組成，設主席一

名，職責為管理法人，編制年度管理報

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

監事會——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由三人或以上之單數組成，設主席一

名，職責為監督法人運作，編制年度監

督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各機構的據位人任期為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六條

消滅

本會消滅之方式監督形式一切跟隨法

律規定監督按照會員大會議決之結果執

行。

第七條

經費

徵收會員費及接受任何形式之善意捐

贈，資助，籌款。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Cardoso, Manuela
       Virgin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蓮花車會

Associação de Lotus de Macau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9/ASS檔案組
第2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蓮花車會章程

第一條——澳門蓮花車會，葡文名

稱：Associação de Lotus de Macau，英
文名稱：Macao Lotus Association，是
一個不牟利的體育社團，其宗旨是推廣

和發展賽車體育活動，參與官方或民間

舉辦的各類體育及活動，同時開展文化

及康樂活動。

本會會址：澳門黑沙環中街63號寶
利達花園第五座22樓AH座。

第二條——會員的權利：

（a）參加本會的會員大會；

（b）根據章程選舉或被選舉入領導
機構；

（c）參加本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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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會員的義務：

（a）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
進步和發展；

（b）遵守章程的規定及本會領導機
構的決議；

（c）繳交會費。

第四條——所有感興趣者，只要接

受本會章程，並登記註冊後，經理事會

批准後便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的言行若有損害本

會聲譽者，經理事會議決後可被開除會

籍。

第六條——本會設以下幾個管理機

構：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其中

的成員是在會員大會上由會員選舉產

生，任期三年，並可連任。

第七條——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

成，並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一名會長、

一名副會長和一名秘書。會員大會是本

會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本會的發展

方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或者

在必要的情況下，由理事會主席或者

會員大會會長召開，但至少要提前十日

以掛號信通知（通知書上須列明開會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會員大會

之出席人數，於通告指定之時間若有過

半數會員出席，又或三十分鐘後第二次

召集時，若有三分之一會員出席時，則

該次會員大會視為合法，議決從出席者

過半票數取決生效，法律另有規定者除

外。

第八條——理事會是本會的最高執

行機構，負責平時的會務管理（社會、

行政、財政和紀律管理）。

理事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

理事所組成，理事人數不限，但總人數

必須為三人或以上之單數。

第九條——監事會由三位成員組

成，設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監

事。

監事會之權限：

（a）監督本會行政管理之運作；

（b）查核本會之財產；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履行法律及本會章程所載之其
他義務。

第十條——本會的主要財政來源是

會費、捐贈及其他機構資助。

第十一條——本會的經費應該和其

收入平衡。

第十二條——章程若有遺漏之處，

必須由會員大會修訂解決。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Cardoso, Manuela
       Virgin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3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4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泉州同鄉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
neos de Quanzhou em Macau”

英文名稱為“Quanzhou Natives Associa-
tion of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

二十七日，存檔於本署之2009/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49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澳門泉州同鄉總會

Associação Geral Conterrâneo Macau 
Chun Chao

組織章程
                                                                           

第一章

會名、會址、宗旨

第一條——會名： 

中文：澳門泉州同鄉總會；

葡文：Associação Geral Conterrâ-
neo Macau Chun Chao。

第二條——會址：澳門新口岸北京

街244/246澳門金融中心13樓I、J座。

第三條——宗旨：為團結與聯絡居

住澳門的福建省泉州市鄉親，發揮互助

友愛精神，共謀全體會員福利，維護鄉

親合法權益，愛國愛鄉愛澳門，促進中

國內地及世界各地鄉親的聯繫，增進互

相瞭解和友誼。擁護「一國兩制」，支

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家

鄉的建設與經濟發展作應有的貢獻。

第二章

會員資格、其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居澳泉州籍鄉親，持有效身份

證，年滿十八歲者經兩位會員介紹可申

請入會，經常務理事會批准通過方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須繳納會員費及入

會基金，每兩年繳交一次。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與責任：

（1）可參加會員大會，討論其事項
與投票選舉或被選任本會的職務；

（2）可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和享有
福利；

（3）應遵守中國及澳門的憲法、法
律、法規，不得以本會名譽參加未經政

府批准的非法活動；

（4）自願退會者應提前30天書面通
知常務理事會，退回會員證、徽章、選

任證書。

第七條——會員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之決議；

（2）依期繳納會員費；

（3）積極參加本會會務活動，促進
會務發展及提高本會的社會聲譽。

第八條——會員若犯下列情況者，

將被革除會籍：

（1）欠繳會員費超過六個月者；

（2）有任何行為足以損壞本會聲譽
或損害信用與利益者。

第三章

領導架構

第九條——本會會務分別由下列組

織負責執行：

A .會員大會；B.理事會；C.監事
會；會員大會主席團及理監事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連選得

連任。以上各組織領導成員其職務任期

屆滿後，必須任至新一屆各組織領導成

員產生為止。

第十條——選舉方法為不記名投

票，以票數最多者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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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普通會員大會每年召

開一次，在必要情況下應理監事會不少

於四分之三的成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

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選舉大會

每三年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時須提

前八天通知各會員。

A.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之權利與職

責：

（1）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會員大會主席

團，主席團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及秘書

最少三個人或以上，總人數為單數；

（2）由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主持
每屆會員大會並選舉產生：會長一人，

理事長一人，監理事長一人，其他領導

架構成員由會長，理事長，監事長提

名，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其任期為五

年，連選得連任；

（3）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
及協調本會工作；

（4）常務副會長、副會長及秘書協
助會長工作；

（5）選舉之方法為不記名投票，以
票數絕對最多者入選；

（6）修改章程，但必須有四分之三
出席之會員票數通過；

（7）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可參加
常務理事會會議。

B. 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最少三個人或以上，由常

務理事、理事及各部門由總人數單數組

成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之權利與職

責：

（1）由理事長負責召開與主持，根
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召開理事會會議，

討論安排會務活動；

（2）如有特別事項，可由理事長召
開特別會議；

（3）領導及制定本會活動，處理行
政工作；

（4）每年應作一年來會務活動總結
報告，包括收支賬目。

第十五條——常務理事會的組成與

權利：

（1）常務理事會由常務理事最少三
個人或以上由總人數單數組成；

（2）常務理事會會議：由會長或理
事長負責召集，根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

召開；

（3）修訂入會基金及會員費；

（4）決定新會員入會事宜及革除會
員會籍；

（5）處理與決議本會和附屬機構行
政工作及有關事項；

（6）管理和決定本會及附屬機構資
產和資金的運用；

（7）決定聘任有關社會知名人士擔
任本會榮譽、名譽職務；

（8）常務理事會會議的有關決議以
多數票通過。

C. 監事會：

第十六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及監事最少三個人或以上

由總人數單數組成。

第十七條——監事會之權利與職

責：

（1）由監事長負責召集與主持監理
事會會議；

（2）監察理事會之行政活動；

（3）查閱賬目及財政收支狀況。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八條——經費來源：由本會成

員和社會各界熱心人士、企業及有關機

構捐助。

第十九條——本會之收益作為日常

辦公經費和會務活動基金。

第五章

附屬機構

第二十條——根據本會發展的需要

可設分層及附屬機構，須由會長、理事

長及常務理事會研究決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oito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O Ajudante, Filipe Maria Rodrigues Men-
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708.00）

(Custodestapublicação $ 2 70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綠色環保機動車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Veículos 
Motorizados de Protecção Ambiental 

Verde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Green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Motor Vehicle Associa-

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

二十三日，存檔於本署之2009/ASS/M1
檔案組內，編號為47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2.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旨是配
合澳門特區政府，推廣環保機動車體育

運動，提高在本澳駕駛機動車輛人士的

環境保護意識，與世界各地同類組織聯

絡，以便引進最新的環境保護知識及產

品，加強本澳的環境保護工作以配合世

界各地環保進程。

3. 本會地址：澳門漁翁街388號南豐
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A舖，經理事會決
議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

4.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及團體會
員兩種：

（1）個人會員：凡本澳愛好環境
保護，積極參加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

章，經理事會通過，均得申請加入本會

為個人會員（但沒有選舉權）；

（2）團體會員：凡在政府正式註冊
的社團或公司，經理事會通過，均得申

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每一團體會員

指定一人為代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

應由該團體具函申請改換代表人；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個人會員除外）；

（2）被選舉權；

（3）批評及建議；

（4）參與本會所舉辦的活動及工作；

（5）遵守會章及決議；

（6）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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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團體會員組成，設會長一

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每屆任期

兩年，連選可連任，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本會各管理機關成員；

（3）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處理
本會日常事務；

（3）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和財
務狀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一人，理事若干，最少五人最多十五人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兩

年，連選可連任，理事會視工作需要，

可設立多個不同項目小組，各小組組長

必須為理事會成員。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

監事一人，每屆任期兩年，連選可連任。

11. 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另

外，如有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

二團體會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

員代表大會。

（其餘章程內容不變）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te de Abril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 1,3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4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電影電視傳媒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

改章程的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1/2009/ASS檔案組
第24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修改社團章程 

根據澳門電影電視傳媒協會會員大

會于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的決議，代表

該會修改該會章程第一條，其修改內容

如下：

第一條——本會名稱：“澳門電影電

視傳媒協會”，英文名稱：“Movie-Tele-
vision-Media Association of Macau”，英
文簡稱為“MTM”。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海島公

證署

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 3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9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建造商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5/2009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
記簿冊”內，編號為15號，該修改章程
內容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

無訛。 

澳門建造商會

章程修改 

澳門建造商會，葡文名稱為“Asso-
ciação de Engenharia e Construção de 
Macau”（以下簡稱“本會”） ，聲明
本會章程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

及第十七條，修改如下： 

第三條 

（期限及會址） 

本會在成立之日開始運作，其存續

不設期限；會址設在澳門南灣大馬路599 
號羅德禮商業大廈八樓B座。 

第十一條 

（組織及平常會議）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機關，由所有

具完整權利之會員組成，及選出會員大 
會主席一人，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議，

並至少提前十五天以掛號信函或其他適

當方式召集。 

第十五條 

（組織） 

理事會由十五至四十五名成員組

成，人數必為單數，每隔兩年由會員大

會選出，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選舉及職務） 

一、理事會成員為單數，設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二至十人，秘書長及副

秘書長各一人，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人

組成。 

二、（保持不變）。 

三、（保持不變）。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 8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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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行經理 會計主任

 林志鴻 湯妙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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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譚志清 朱瑩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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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António C C Modesto 趙龍文 
 行政董事 行政主席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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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09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Administrador,
 Francisco F. Frederico José Morgad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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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 KA WAH BANK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1 de Março de 2009

 
 Gerente Geral,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Henry Brockman Lao Kam Ia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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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O Administrador,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Sio Ng Kan Chio Io 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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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acau,

 Au Sing Kun Wong Sio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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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ÇO dEstE nÚMErO $ 645,00


	C01) 4974-4983
	C02) 4984-4984
	C03) 4985-4985
	C04) 4986-4986
	C05) 4987-4987
	C06) 4988-4988
	C07) 4989-4989
	C08) 4990-4990

